
 

 

 

云南省通海县第一中学 2023年预算重点领

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云南省通海县第一中学新校区教学教研用房工程、工程

欠款，校园零星修理，校园文化建设及晋级升一级二等项目

等补助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通政办发〔2019〕22 号文件，我校安排 2023 年预

算：1、通发改基〔2016〕244 号，关于通海一中新校区教学

教研综合楼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2、零星工程欠款，校园

零星修理，校园文化建设及晋级升等项目等款用于支付财政

大平台无力支付而导致历年欠款、校园零星修理、校园文化

建设，绿化美化校园，及我校晋级升一级二等完全中学前期

工作及相关物资购买准备等晋级升等各项工作的资金支出。

按项目资金要求实施，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为进

一步打造学校优美、舒适、健康的学习、教育环境。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通海县第一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通政办发〔2019〕22 号文件，我校安排 2023 年预

算：1、通发改基〔2016〕244 号关于通海一中新校区教学教

研综合楼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支付工程款；2、工程欠款，

校园零星修理，校园文化建设及晋级升等项目及我校晋级升

一级二等完全中学前期工作及相关物资购买准备等晋级升

等各项工作的资金支出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开展的内容及措施：1、通发改基〔2016〕244 号关

于通海一中新校区教学教研综合楼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教

学教研用房工程款；2、工程欠款，校园零星修理，校园文

化建设及晋级升等项目及我校晋级升一级二等完全中学前

期工作及相关物资购买准备等晋级升等各项工作。为进一步

打造学校优美、舒适、健康的学习、教育环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 91.67 万元” 其中：根据通政办

发〔2019〕22 号文件，我校安排 2023 年预算：1、通发改基

〔2016〕244 号关于通海一中新校区教学教研综合楼建设项

目的立项批复,教学教研用房工程款 50.00 万元，预计上学期

学费住宿费 4 月收缴完毕，待 5 月财政返还后支付工程款

20.00 万元；预计下学期学费住宿费 10 月收缴完毕，待 11

月份财政返还后支付工程款 30.00 万元；2、工程欠款，校园

零星修理，校园文化建设及晋级升等项目及我校晋级升一级

二等完全中学前期工作及相关物资购买准备等晋级升等各



 

项工作的资金支出 41.67 万元，预计上学期学费住宿费 4 月

收缴完毕，待 5 月财政返还后支付财政大平台无力支付而导

致历年欠款、校园零星修理、校园文化建设，绿化美化校园，

及我校晋级升一级二等完全中学前期工作及相关物资购买

准备等晋级升等各项工作的资金支出 21.67 万元；预计下学

期学费住宿费 10 月收缴完毕，待 11 月份财政返还后支付财

政大平台无力支付而导致历年欠款、校园零星修理、校园文

化建设，绿化美化校园，及我校晋级升一级二等完全中学前

期工作及相关物资购买准备等晋级升等各项工作的资金支

出 20.0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根据通政办发〔2019〕22 号文件，

我校安排 2023 年预算：1、通发改基〔2016〕244 号关于通

海一中新校区教学教研综合楼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教学教

研用房工程款 50.00 万元，预计上学期学费住宿费 4 月收缴

完毕，待 5 月财政返还后支付工程款 20.00 万元；预计下学

期学费住宿费 10 月收缴完毕，待 11 月份财政返还后支付工

程款 30.00 万元；2、工程欠款，校园零星修理，校园文化建

设及晋级升等项目及我校晋级升一级二等完全中学前期工

作及相关物资购买准备等晋级升等各项工作的资金支出

41.67 万元，预计上学期学费住宿费 4 月收缴完毕，待 5 月

财政返还后支付财政大平台无力支付而导致历年欠款、校园

零星修理、校园文化建设，绿化美化校园，及我校晋级升一



 

级二等完全中学前期工作及相关物资购买准备等晋级升等

各项工作的资金支出 21.67 万元；预计下学期学费住宿费 10

月收缴完毕，待 11 月份财政返还后支付财政大平台无力支

付而导致历年欠款、校园零星修理、校园文化建设，绿化美

化校园，及我校晋级升一级二等完全中学前期工作及相关物

资购买准备等晋级升等各项工作的资金支出 20.00 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 

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有利于确保师

生安全；有利于加快为国家和本地区培养人才的步伐，是为

社会生产、公共生活服务和以创造社会效益为主的社会事业

建设项目。  

（二）生态效益 

项目建设强调校园、人、环境和自然的共存与融合，充

分考虑人的活力需求，创造人性化的交往环境；充分考虑校

区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从营造高效的生态环境的高度出

发，建设绿色校园、美丽校园，塑造生态型的新校园。  

（三）社会效益 

项目建设将极大地改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促进教育设

施与城市发展的配套，确保教育和城市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项目建设将满足学校办学需求，促进学校达到办学标准，促

使区域内教育发展均衡，达到就近入学；项目建设将进一步



 

落实以人为本，办教为民的发展理念，为我县经济、社会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二、立项依据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

问题。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不断完善助学政

策体系，大幅度增加助学经费投入，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

施助学补助，较好地解决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

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是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实施科教兴国

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化教育结构，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

有效手段，对于完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帮助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促进教育公平，具有重大意义。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通海县第一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学校根据文件及历年学校受助情况，预计 2023 年全年

预计支出 75.00 万元，其中享受一等助学金人数 138 人，补

助标准 0.25 万元/人/学年，享受二等助学金人数 270 人，补

助标准 0.15 万元/人/学年。补助比例为：中央 80.00%，省



 

14.00%，市 3.60%，县 2.40%。本次预计县级部分应承担资

金 1.80 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 2023 年度预算资金 75.00 万元，其中享受一等助学

金人数 138 人，补助标准 0.25 万元/人/学年，享受二等助学

金人数 270 人，补助标准 0.15 万元/人/学年。补助比例为：

中央 80.00%，省 14.00%，市 3.60%，县 2.40%。其中：一等

中央补助资金为 138 人*0.25 万元/人*80.00%，合计：27.60

万元；省级补助资金为 138 人*0.25 万元/人*14.00%，合计：

4.83 万元；市级补助资金为 138 人*0.25 万元/人*3.60%，合

计：1.24 万元；县级补助资金为 138 人*0.25 万元/人*2.40%，

合计：0.83 元。二等中央补助资金为 270 人*0.15 万元/人

*80.00%，合计：40.50 万元；中央补助资金为 270 人*0.15

万元/人*80.00%，合计：32.40 万元；省级补助资金为 270

人*0.15 万元/人*14.00%，合计：5.67 万元；市级补助资金为

270 人*0.15 万元/人*3.60%，合计：1.46 万元；县级补助资

金为 270 人*0.15 万元/人*2.40%，合计：0.97 万元。本次预

计县级部分应承担资金 1.80 万元。资金发放分春季、秋季两

学期发放。通过对家庭经济困难高中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

比较有效的缓解了贫困家庭高中生的经济压力，为贫困家庭

学生接受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有效的发挥了学生资

助的帮贫助困功能，并对培养青少年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其

在学习、个人发展方面的动力方面得到了有效的增强。 



 

六、资金安排情况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由中央和省市县按照

80.00%:14.00%：3.60%:2.40%比例分担。普通高中国家助学

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学期 0.20 万元，用于资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支出，云南省普通高中国家助

学金资助标准分两档，其中，一等中央补助资金为 138人

*0.25万元/人*80.00%，合计：27.60 万元；省级补助资金

为 138人*0.25万元/人*14%，合计：4.83万元；市级补助

资金为 138人*0.25 万元/人*3.60%，合计：1.24万元；县

级补助资金为 138 人*0.25万元/人*2.40%，合计：0.83 万

元。二等中央补助资金为 270人*0.15万元/人*80.00%，合

计：40.50 万元；中央补助资金为 270人*0.15万元/人

*80.00%，合计：32.40万元；省级补助资金为 270 人*0.15

万元/人*14.00%，合计：5.67万元；市级补助资金为 270 人

*0.15万元/人*3.60%，合计：1.46 万元；县级补助资金为

270 人*0.15 万元/人*2.40%，合计：0.97万元。本次预计县

级部分应承担资金 1.8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2023 年度预算资金 75.00万元，其

中享受一等助学金人数 138人，补助标准 0.25万元/人/学

年，享受二等助学金人数 270人，补助标准 0.15万元/人/

学年。补助比例为：中央 80.00%，省 14.00%，市 3.60%，县

2.40%。其中：一等中央补助资金为 138人*0.25万元/人



 

*80.00%，合计：27.60万元；省级补助资金为 138 人*0.25

万元/人*14.00%，合计：4.83万元；市级补助资金为 138 人

*0.25万元/人*3.60%，合计：1.24 万元；县级补助资金为

138 人*0.25 万元/人*2.40%，合计：0.83万元。二等中央补

助资金为 270人*0.15万元/人*80.00%，合计：40.50 万元；

中央补助资金为 270 人*0.15 万元/人*80.00%，合计：32.40

万元；省级补助资金为 270人*0.15 万元/人*14.00%，合计：

5.67万元；市级补助资金为 270人*0.15万元/人*3.60%，

合计：1.46万元；县级补助资金为 270人*0.15万元/人

*2.40%，合计：0.97 万元。本次预计县级部分应承担资金

1.80万元。资金发放分春季、秋季两学期发放。通过对家庭

经济困难高中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比较有效的缓解了贫困

家庭高中生的经济压力，为贫困家庭学生接受教育提供了必

要的物质基础，有效的发挥了学生资助的帮贫助困功能，并

对培养青少年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其在学习、个人发展方面

的动力方面得到了有效的增强。 

八、项目实施成效 

社会效益指标：通过对家庭经济困难高中学生发放国家

助学金，比较有效的缓解了贫困家庭高中生的经济压力，为

贫困家庭学生接受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有效的发挥

了学生资助的帮贫助困功能，并对培养青少年社会责任意

识，增强其在学习、个人发展方面的动力方面得到了有效的

增强。 



 

可持续效益：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项目属于持续性项

目，普通高中资助年限小于等于 3 年，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在校就读期间均能得到该项资助。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发

〔2010〕12号）关于高中教育以财政投入为主、逐步提高高

中学校学生人均经费基本标准的精神，为进一步提高我省普

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能力、提升高中运转水平、确保学校各

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项目根据通财〔2017〕755号文

件，通海县财政局 通海县教育局关于建立普通高中学校和

职业高级中学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制度的通知，现申报

2023年普通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我单位以教育

统计报表学生人数 2077人为依据，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

为 0.15万元/人，合计：311.55万元。其中：省级补助资金

为 2077人*0.12 元/人*15.00%，小计：37.39 元；县级补助

资金为 274.16万元。普通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

将用于本单位运转经费。 

三、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省通海县第一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现申报 2023 年普通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

我单位以教育统计报表学生人数 2077人为依据，生均公用

经费补助资金为 0.15万元/人，合计：311.55 万元。其中：

省级补助资金为 2077人*0.12万元/人*15.00%，小计：37.39

万元；县级补助资金为 274.16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开展的内容及措施：该项目资金下达后，学校将严

格按照文件要求，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有效。资金用

于学校正常运转支出，学校按轻重缓急、统筹兼顾的原则安

排使用公用经费。主要包括：教学业务费、实验费、教师培

训费、文体活动费、水电费、办公费、邮电费、劳务费、差

旅费、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购置费、校舍及仪器设备的日常

维修维护等。学校按预算细化支出范围与标准，及时将公用

经费使用情况在校内进行公布公示，接受师生和社会的监

督，同时进行公用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完善内部控制制

度，加强资金收支管理。 

六、资金安排情况 

经费目标普通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学生人数 2077 人

为依据，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为 0.15万元/人，合计：

311.55 万元。其中：省级补助资金为 2077人*0.12 万元/人

*15.00%，小计：37.39元；县级补助资金为 274.16 万元。

据测算，本预算项目 2023年申请资金 274.16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项目开展情况，项目资金合计 274.17元，经费用

于维持学校日常运转支出，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

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出国费、维

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招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

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物业管理费、租赁费、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交通

工具购置、校舍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等。公用经费不

准开支范围：不准用于人员津贴、补贴、奖金等；不准用于

基本建设投资；不准用于偿还债务。严格控制招待费，不准

用于购买烟酒礼品等费用支出。教师培训经费不准用于公款

旅游、休假、疗养等与教学活动无关的支出。教师培训费由

学校按照不低于年度公用经费总额的 5.00%安排，用于教师

参加培训所需的培训费、差旅费和资料费等。 

学校要按轻重缓急、统筹兼顾的原则安排使用公用经

费。既保证正常教学工作，又适当安排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所

需经费，一般按下列支出顺序和标准进行使用：一是开展教

学业务与管理活动；二是开展实践实习、文体活动；三是维

持学校运转必须的水电、邮电、印刷、交通差旅等日常费用；

四是房屋、建筑物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教学设备仪器、

图书资料等物品的购置。 

学校将严格按照文件要求，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和

有效。严禁虚列虚支、虚报和挤占挪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效益 

项目建设将极大地改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促进教育设

施与城市发展的配套，确保教育和城市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项目建设将满足学校办学需求，促进学校达到办学标准。 

（二）社会效益 

项目建设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进一步落实以人

为本，办教为民的发展理念；有利于促进教育均衡化、优质

化发展，确保学校各项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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